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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議員 : 

 
九龍西的規劃及優化事宜 

 
感謝您於 2012 年 10 月 16 日及 2013 年 10 月 10 日的發展

事務委員會 (事務委員會 )會議上提出兩項待議事項，即（ a）九

龍西的規劃（項目 13）及（b）優化及美化九龍西的街道（項目

14）。  

 
按照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建議，發展局的同事聯同規劃署及

路政署的相關人員於 2015 年 2 月 24 日與您及區議會議員潘國

華先生、吳寶強先生及陳偉明先生會面，就有關九龍西的事宜

交流意見。我們亦已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致函事務委員會秘書

以通知事務委員會政府的跟進行動。在進一步諮詢有關部門

後，是次的綜合回覆旨在進一步補充政府就 (a)改善九龍西的規

劃，尤其為配套設施；及 (b)優化及美化九龍西的街道方面的行

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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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西的規劃 

 
正如我們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所發的函件所載，相關的分

區計劃大綱圖為九龍西整個區域提供了完善的規劃大綱，包括

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。我們亦察悉您及各區議員在 2015 年 2 月

24 日會面時所提出的若干地區事項，包括建議增加停車泊位、

設置文化 /文物徑和單車徑、擴展九龍城海濱長廊，以及增加深

水埗區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。在進行持續的相關地區規劃

工作時，政府會考慮這些意見。  

 
優化及美化九龍西的街道 

 
一如我們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所發的函件所述，相關部門

將繼續按照既定機制及指引，透過優質的綠化及景觀工程，改

善街道環境。舉例來說，根據路政署的意見，在推展公用道路

的新項目時，項目附近的部分道路亦有可能作出優化。而當有

機會更換殘舊 /損壞的行人路鋪面時，路政署亦會盡力改善鋪面

的設計以美化及優化街景。此外，路政署領導的橋樑及有關建

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會就在公用道路上、下及附近興建橋樑及

有關建築物的所有方案，在美學景觀、一般美化價值以及其他

環境事宜的範疇上作出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 

 
地區規劃的成功有賴地區的意見和支持。我們感謝您在不

同場合以及與我們和規劃署會面時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。倘若

您對九龍西的規劃有進一步的意見及建議，歡迎隨時與荃灣及

西九龍規劃處聯絡。  

 
 

 發展局局長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蔡傑銘             代行） 
2015 年 6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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